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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届会议  第七十五年 

议程项目 41 和 74   

塞浦路斯问题 

海洋和海洋法 
 

  

  2020 年 4 月 24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关于分别载于 A/74/727 和 A/74/757 号文件的 2020 年 2 月 27 日和 3 月 18 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你的信，谨重申我国政府有关信中所提问题的立场已记

录在许多函件中，最近一份是我 2020 年 1 月 20 日的信(A/74/660-S/2020/50)。 

 塞浦路斯共和国驳斥土耳其新近在 A/74/757 号文件中试图提交关于其在东

地中海的所谓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地理坐标并列示一份海图，这显然侵犯了塞浦路

斯以及该区域其他沿海国的海洋区域。谨提及我 2020 年 1 月 20 日的信，其中指

出我国政府完全拒绝上述信的附件各部分所列地理坐标，信中还载有我国政府针

对土耳其主张的详细立场。土耳其的非法主张延伸到根据国际法它不能享有任何

权利的海域，意在与同土耳其没有相向或相邻海岸的大陆国家“划定”海洋边界，

其海域并不相接而且也不可能相接。 

 我在 2019 年 12 月 5 日给你的信(见附件)中也表达了塞浦路斯有关 2019 年

11 月 27 日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的“土耳其共和国政府与利比亚国民族团结政府关

于地中海海洋管辖区域划界的谅解备忘录”的立场。塞浦路斯谴责企图通过该备

忘录划定海洋区域界限，这不仅不符合有关缔结条约的国际法规则，而且也违反

国际海洋法。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签署了一份非法文书，以牺牲第三国的权利和

利益为代价，捏造土耳其与利比亚之间并不存在的海洋界限。根据《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第 34 条和习惯国际法(协定不约束第三方)，这项安排对塞浦路斯或任何

第三国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 

 土耳其与利比亚之间所谓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界限的划定，侵犯了东地中

海其他沿海国对海洋区域的合法权利。土耳其有关其对海洋区域“权利”的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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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错误且毫无根据的论点为依据的，即所谓对岛屿而言除了领海即无权拥有海

洋区域，这违反了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二一条第 2 款。对于在该

区域试图根据中线划定土耳其同与其海岸相向的大陆国家之间的海洋区域界限

的所有主张，它也采取了相同办法，似乎现有的任何岛屿已被从地图上完全“抹

去”。《海洋法公约》第一二一条第 2 款明确规定，岛屿对领海、毗连区、大陆架

和专属经济区享有权利。这项规定构成了习惯国际法规则，因此，也可用以反对

土耳其和利比亚等不是《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的国家。 

 实际上，土耳其如此随意地选择以“厚此薄彼”的方式将国际法规定和《公

约》具体条款作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据此采取立场，令人十分震惊，再次显露

出该国对既定国际法原则的玩世不恭及自相矛盾的态度。因此，我促请联合国谴

责土耳其这种无视国际法和改变地理概念的背信弃义的企图。 

 我还提请你注意，在上述《谅解备忘录》附件一(据称构成备忘录组成部分)

和 2020 年 3 月 18 日的信的附件中，土耳其所用海图在分治的塞浦路斯岛上标示

的名称是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行政当

局”，违反包括第 541(1983)和 550(1984)号决议在内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安

全理事会和国际性法院已经发表了有关将塞浦路斯部分地区分离的企图的非法

性和土耳其侵略塞浦路斯的结果的非法性质的明确意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是岛上

唯一的国际法主体，对塞浦路斯全岛拥有主权，并享有由此产生的所有权利。塞

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是岛上唯一合法且得到承认的政府，它将继续保护塞浦路斯根

据国际法在其领土、领海和领空享有的所有权利和合法利益，包括对其大陆架的

当然和自始即有的主权权利。 

 土耳其“代表”自己在塞岛北部设立的非法分离主义实体行事，继续在塞浦

路斯海洋区域进行碳氢化合物的非法勘探钻探和地震勘测，侵犯了塞浦路斯的主

权和主权权利，即塞浦路斯在土耳其共和国提出主张的海域内以及塞浦路斯其他

海洋区域内的主权和主权权利。根据国际法，所谓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是无效的，在塞浦路斯不享有沿海国的权利，也没有“授权”开展或开展任何与

塞浦路斯自然资源有关的钻探活动的任何法律资格。土耳其利用自己在被占领塞

浦路斯捏造的非实体，作为其针对塞浦路斯所采取行动的借口，但这并不能改变

土耳其应根据国际法对这些行动承担全部责任这一事实。 

 我还要回顾，塞浦路斯共和国于 2004 年宣布了一个专属经济区，并对塞浦

路斯岛的大陆架拥有固有权利；在达成相反的相关协定之前，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的外部界限是根据塞浦路斯海岸与海岸相向国家的海岸之间的中间线确定的。

在这方面，塞浦路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埃及、黎巴嫩和以色列签署了

以中间线方法为依据的专属经济区划界协定。 

 土耳其一再重申其行动符合国际法，并一再重申它支持与所有相关沿海国进

行公平的海洋区域划界，但却继续拒绝我国政府有关进行此种谈判的邀请，也不

接受我国政府关于缔结一项特别协定(和解)的建议，此项建议的目的是交由国际

法院处理塞浦路斯的相关海岸与土耳其的相关海岸之间的海洋划界问题，即塞浦

路斯北部和西北部的两国共同海洋边界问题。 

https://undocs.org/ch/S/RES/541(1983)
https://undocs.org/ch/S/RES/541(1983)
https://undocs.org/ch/S/RES/550(1984)
https://undocs.org/ch/S/RES/550(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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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 和 74 下的文件以及安全理事会文件

分发并刊登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网站以及下一期《海洋法公报》上为荷。 

安德烈亚斯·马夫罗伊亚尼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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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24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19 年 12 月 5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国政府已获悉 2019 年 11 月 27 日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的“土耳其共和国政

府与利比亚国民族团结政府关于地中海海洋管辖区域划界的谅解备忘录”。谨写

信请联合国将该备忘录视作违反国际合法性和既定国际法规则的一份文书，不予

承认。 

 2015 年 12 月 17 日在联合国主持下在斯希拉特签署、并获得 2015 年 12 月 23

日安全理事会第 2259(2015)号决议一致认可的《利比亚政治协议》，在“部长会议

总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中规定，总理委员会可“缔结国际协定和公约，但必须得

到国民代表大会核可”(第 8(f)条)。上述备忘录不符合这一条件，因此无效。 

 根据第 2259(2015)号决议第 19 段，安全理事会授权秘书长报告《利比亚政

治协议》的执行情况，包括扰乱或阻挠《协议》执行工作的行为。应该迅速向安

理会报告上述备忘录的签署明确违反《利比亚政治协议》，这一点的重要性我无

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在你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还应该强调该备忘录可

能严重破坏利比亚与其邻国的关系。 

 利害攸关的问题不仅仅是有关合法缔结条约及国际合法性的问题。该备忘录

的内容是对既定国际法规则的嘲弄，而这些规则的出现正是为了保障各国之间的

和平关系，并且为各国行使其主权和主权权利建立框架。该备忘录不应根据联合

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予以登记，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也不应采取任何方式进

行宣传。联合国不应对以下企图继续坐视不理，即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

外且在直接违反《公约》条款的情况下，依据同时还违反习惯国际法且完全无视

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该区域其他国家权利的任意标准，在《公约》非缔约国之间

缔结所谓的划界协定，破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载的既定国际法规则(尤其是

关于在海域拥有合法权益的国家之间划定海域界限的第七十四条和第八十三条)。 

 最后，我必须正式表示，我国政府强烈反对该备忘录，这是为换取土耳其政

府提供的军事支持而被迫做出的选择。 

 

安德烈亚斯·马夫罗伊亚尼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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